
项目需求

请参选人在制作参选文件时仔细研究项目需求说明。参选人不能

简单照搬照抄采购单位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、商务要求，必须作实

事求是的响应。如照搬照抄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、商务要求的，中

选后供应商在同采购单位签订合同和履约环节中不得提出异议，一切

后果和损失由中选供应商承担。

一、项目具体需求说明

为充分利用社会施工单位资源，学校选聘施工单位作为定点服务

机构，为采购人提供单项工程造价 3万元以下的水电木、修缮等零星

维修项目的施工服务。

二、候选定点服务单位数量

设定正选 3 家；如某个中标正选企业无法承担实际工程，或者在

施工中出现违规行为的，将被剔除。

三、有关说明

（一）零星维修项目定点服务单位的使用

1.由学校后勤处召集全部选聘的服务单位按随机抽签的办法确

定各服务单位的固定编号。

2.每月月底从定点服务单位中，按随机抽签的办法，确定次月所

有适用范围内的工程项目的服务单位第一中标候选人、第二中标候选

人，若第一中标候选人放弃，由第二中标候选人递补，依次类推。

3.单家服务单位的工程结算金额限额 20 万元/年。合约期内，如

有服务单位的工程结算总额累计达到 20 万元/年，则停止该服务单位

之后的抽取资格，合约期内剩余月份的零星维修项目定点服务单位由

其家服务单位承接。

4.维修项目归属月份的确认方式：以校产维修申请表或水电木维

修申请改造表的最终审批时间为准，确认该项目的归属月份。如，某

项维修项目的维修申请表的最终审批时间为 9 月 30 日，则该维修项

目应归为 9月份的工程，由承接 9 月份维修项目的服务单位负责该项

目的施工。



5.服务单位当月任务量完工后，后勤基建处、使用单位、服务单

位三方共同进行验收，做好工程量签证。

6.服务单位根据工程量签证单编制当月所承接维修项目的竣工

结算书，并报送给后勤基建处。

（二）相关预结算规定事宜

1.预算价格审定

单价按国家现行管理部门颁布的定额，套用施工期信息价计算。

若无法套取定额则采取询价的方式定价。

无法套用定额的，根据后勤基建处历年修缮情况，自行组织询价，

并将询价结果报审计处备案。

询价在正式比选采购定点服务单位之前进行，定价后作为比选文

件的价格信息予以公布。

如在实施过程中，出现尚未定价的项目，届时向选聘的服务单位

询价，经后勤基建处审定备案。

2.工程优惠率的确定：

取选聘的中标人的比选优惠率的算术平均值，作为项目的中标优

惠率，比选人必须承诺以该中标优惠率作为工程结算的依据。

优惠率仅适用于定额计价部分，询价定价的部分不计优惠率。

3.结算审核

按照工程审计的相关要求，从市教育局工程造价咨询协审服务机

构中，随机抽取一家机构，负责当月所有维修项目的结算审核业务。

4.发票开具

定点服务单位确认结算价后，应根据维修申请单据实分类开具结

算发票。

5.工程结算方式

工程完工后据实结算，工程款结算 95%，余 5%作为质保金。

（三）校区零星工程定点施工单位的管理

1.校区零星维修项目定点服务单位机构按学校合同管理的相关

规定与学校签订零星维修项目施工服务合同。有效期三年，合同一年

一签，并缴交一定数额的履约保证金。



2.校区零星维修项目定点服务单位的约束机制。因响应时间（一

般项目响应时间不得超过 24小时，应急项目响应时间不得超过 2 小

时）、服务态度、工期安排、安全措施、维修质量、投诉等原因，经

查实并报后勤基建处领导批准予以警告；合同期内警告 3次及以上或

产生安全事故或因施工单位原因对我校造成损失的，取消资格，解除

修缮服务协议，并依法追究相应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。

四、其他

1.签订合同日期：自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0 个工作

日内按时签服务协议。

2.服务时间：本项目“壹招叁年”，合同壹年壹签，有效期从合

同签订之日起计算，每年年终对中标方服务质量进行考核，考核不合

格的，学校（单位）有权提前解除合同；若每年考核为良好以上，学

校可视情况续约不超过两年。

对定点单位工作质量的评价，包括：

①履行业务外包合同承诺的情况；

②施工项目的质量；

③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道德；

④归档资料的完整性；

⑤其他方面。

3.服务对象：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。

4.服务地点：

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狼山镇城山路 51号

5.质量要求：严格执行江苏省住建厅、南通市住建局、南通市旅

游中等专业学校基建工程建设、修缮等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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